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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40 证券简称：盛新锂能 公告编号：2024-094

盛新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
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盛新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7月18日召开第八届
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于2024年8月23日召开第八届董
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并于2024年9月9日召开了2024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回购价格并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关于终止实施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剩余部分暨调整回
购价格并回购注销相关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中的10名激励对象已离职，同时
鉴于目前公司经营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与制定本激励计划时相比发生了较大变化，
若继续实施本激励计划难以达到预期的激励目的和效果，公司决定终止实施第二期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剩余部分。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根据《第二期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对上述事项所涉及的合计5,972,00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
回购注销，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 921,265,872股变更为 915,293,872
股。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涉及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
告之日起45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不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将由
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债权
人如果提出要求公司清偿债务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并随附相关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盛新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九月九日

证券代码：002240 证券简称：盛新锂能 公告编号：2024-095

盛新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二）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9月9日（周一）下午14:3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9月9日（周一）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9月9

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9月9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三）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成都市武侯区桂溪街道锦云西一巷成都交易所大厦14
楼公司会议室。

（四）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周祎先生
（六）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的情况
（一）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450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265,839,

127股，占股权登记日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1871%。其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表决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指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443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27,127,
145股，占股权登记日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784%。

（二）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6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92,081,065股，占

股权登记日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0890%。
（三）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444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73,758,062 股，占股权登记日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0981%。

公司现场会议同时提供了视频参会系统。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分别出席和列席了会议。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
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具体表决

情况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申请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并于香港联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主板上市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64,693,23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690％；反对1,024,6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55％；弃
权12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456％。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25,981,2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7758％；反对1,024,6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774％；弃权 12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68％。

议案（一）属于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二）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申请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并于香港联合交
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方案的议案》；

逐项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申请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并于香港联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方案的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2.01上市地点
同意264,687,2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667％；反对

992,1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732％；弃权 159,68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0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25,975,2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7538％；反对992,1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576％；弃权159,6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86％。

2.02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结果：同意 264,680,75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643％；反对1,009,7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99％；弃
权148,5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55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25,968,7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7298％；反对1,009,7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224％；弃权 148,5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77％。

2.03发行及上市时间
表决结果：同意 264,683,55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653％；反对 996,6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749％；弃
权158,8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59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25,971,5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7402％；反对996,6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742％；弃权158,8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57％。

2.04发行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 264,685,65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661％；反对1,008,7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95％；弃
权144,6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54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25,973,6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7479％；反对1,008,7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188％；弃权 144,6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33％。

2.05发行规模
表决结果：同意 264,680,95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643％；反对 995,9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747％；弃
权162,1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61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25,968,9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7306％；反对995,9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716％；弃权162,1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979％。

2.06定价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 264,660,05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565％；反对1,018,9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33％；弃
权16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60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25,948,0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6535％；反对1,018,9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563％；弃权 16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6,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902％。

2.07发行对象
表决结果：同意 264,673,45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615％；反对 995,6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745％；弃
权169,9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63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25,961,4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7029％；反对995,6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705％；弃权169,9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266％。

2.08发售原则
同意264,664,4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581％；反对

1,009,6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98％；弃权164,98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2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25,952,4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6697％；反对1,009,6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221％；弃权 164,9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082％。

2.09决议的有效期
表决结果：同意 264,678,45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634％；反对 978,0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679％；弃
权182,5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68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25,966,4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7214％；反对978,0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056％；弃权182,5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731％。

议案（二）属于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各子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
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申请转为境外募集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64,656,83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553％；反对1,027,9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67％；弃
权15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58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25,944,8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6417％；反对1,027,9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895％；弃权 15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88％。

议案（三）属于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处理与本次境
外公开发行H股并上市有关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64,666,83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590％；反对1,014,5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17％；弃
权15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59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25,954,8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6785％；反对1,014,5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401％；弃权 15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13％。

议案（四）属于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境外公开发行H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64,665,45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585％；反对1,027,9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67％；弃
权145,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54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25,953,4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6734％；反对1,027,9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895％；弃权 145,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71％。

议案（五）属于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65,074,34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123％；反对 591,1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24％；弃
权17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65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26,362,3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808％；反对591,1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793％；弃权17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99％。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H股之前滚存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64,672,45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611％；反对1,006,4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86％；弃
权160,1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60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25,960,4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6992％；反对1,006,4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103％；弃权 160,1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905％。

议案（七）属于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八）审议通过《关于增选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65,157,44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436％；反对 503,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94％；弃
权17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67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26,445,4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4871％；反对503,3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556％；弃权17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73％。

（九）审议通过《关于确定公司董事角色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65,084,54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162％；反对 58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13％；弃
权166,3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626％。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26,372,5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2184％；反对58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683％；弃权166,3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33％。

（十）审议通过《关于投保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招股说明书责任保险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 264,731,05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832％；反对 569,1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41％；弃
权538,93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202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26,019,0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9153％；反对569,1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981％；弃权538,93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867％。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公司于H股发行上市后适用的〈公司章程（草案）〉及
相关议事规则（草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65,162,34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454％；反对 54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68％；弃
权126,9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47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26,450,3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052％；反对54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268％；弃权126,9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81％。

议案（十一）属于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
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十二）逐项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内部治理制度的议案》；
逐项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公司内部治理制度的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2.01《关于修订＜盛新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65,145,64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391％；反对 51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30％；弃
权180,4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6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67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26,433,6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4436％；反对51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911％；弃权180,4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68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653％。

12.02《关于修订＜盛新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65,149,74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407％；反对 52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56％；弃
权169,3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6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63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26,437,7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4587％；反对52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169％；弃权169,3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68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244％。

议案（十二）属于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各子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
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聘请H股发行并上市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65,116,04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280％；反对 56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38％；弃
权154,7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1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58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26,404,0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345％；反对56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949％；弃权154,7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18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06％。

议案（十三）属于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
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回购价格并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65,164,64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463％；反对 53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95％；弃
权144,1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1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54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26,452,6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136％；反对53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549％；弃权144,1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18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15％。

议案（十四）属于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
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终止实施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剩余部分
暨调整回购价格并回购注销相关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65,151,54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414％；反对 52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93％；弃
权157,8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6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59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26,439,5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4653％；反对52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527％；弃权157,8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68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20％。

议案（十五）属于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
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十六）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65,156,64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433％；反对 53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19％；弃
权145,6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6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54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26,444,6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4841％；反对53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788％；弃权145,6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68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70％。

议案（十六）属于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
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李颖律师和李新梅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见证并出

具了法律意见书，结论意见是：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和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未发生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形；本次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盛新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关于盛新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四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盛新锂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九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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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简称：海南海药，股票代

码：000566）股票于 2024年 9 月 6 日、9 月9 日连续 2 个交易日收盘价格
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以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属于股票异
常波动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询问

了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现将相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近期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近日，据商务部、国家卫生健

康委、国家药监局发布关于在医疗领域开展扩大开放试点工作的通知（以下
简称“通知”），拟在医疗领域开展扩大开放试点工作。通知提出：在生物技术
领域，自本通知印发之日起，在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上海）自由
贸易试验区、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允许外商投资企
业从事人体干细胞、基因诊断与治疗技术开发和技术应用，以用于产品注册
上市和生产。所有经过注册上市和批准生产的产品，可在全国范围使用。拟
进行试点的外商投资企业应遵守我国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等规定，符合人类
遗传资源管理、药品临床试验（含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药品注册上市、药品
生产、伦理审查等规定要求，并履行相关管理程序。

目前公司的参股公司海南优尼科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优尼
科尔”）主要从事人类体细胞制备、储存、应用技术研究及药物开发等业务。
海南海药持有优尼科尔股权比例为35%，由于优尼科尔一直处于研发投入及
市场开拓阶段，其未来相关产品在技术研发、竞争能力等方面也存在不确定
性，截至目前还未产生盈利。且该行业受到未来的市场需求变化、行业和国
家政策变化等多种因素影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各位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3、公司近期经营情况正常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股票异常波动期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买卖公司股票。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
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

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
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为公司指定信

息披露报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公司
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
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九月十日

证券代码：000566 证券简称：海南海药 公告编号：2024-050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遭受台风灾害影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24年9月6日下午，今年第11号超强台风“摩羯”在海南省文昌市翁田
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7级以上，成为1949年以来登陆我国的最
强秋台风，给海南多地造成了严重灾害。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部分资产遭受损失，具体情况如下：
一、受灾情况及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
台风来临前，公司根据气象信息事先启动防台应急预案，积极组织排查

隐患风险，做好防风防汛的准备工作，并有序停产停工。台风过后公司部分
建筑物、厂房、存货、园林绿化等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害，公司全力组织抢险自
救，最大程度降低台风造成的损害，此次灾害未造成人员伤亡。灾后公司将
快速进行修整并恢复生产，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基本恢复正常。

二、预计损失情况
经初步估算，本次台风灾害对公司造成的资产损失预计不超过1500万元

（以上数据为公司初步估算数据，具体损失金额以经审计后公司定期报告为
准）。

三、其他
本次灾害预计对公司2024年经营业绩有一定程度影响，但不会对公司造

成重大经济损失，公司已积极采取减损措施，确保将损失降到最小程度。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九月十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2024年9月9日（周一）下午16:30
（2）网络投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 2024年 9月 9日上午 9:15一 9:25，9:30一 11:30，下午 13:00一 15:00；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9月9日上
午9:15至下午15:00中的任意时间。

2、会议地点：杭州市萧山区博奥路1658号拓中大厦28层3号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袁仁军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68人，代表股份 378,268,434股，占上市公

司总股份的53.385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311,623,414股，占上市公司总

股份的43.979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67人，代表股份66,645,02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9.4057％。
2、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

师对本次大会进行了见证。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审

议表决结果如下：
1、关于公司变更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376,640,19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696％；反对1,570,6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152％；弃权
5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52％。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经与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3以上表决通过。

2、关于为全资子公司中拓物流开展期货交割库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376,337,50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895％；反对1,863,3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926％；弃权
6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7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64,714,09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97.1027%；反对 1,863,32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7959%，弃权6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1014%。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3、关于公司拟注册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376,492,50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305％；反对1,683,2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450％；弃权
9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245％。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王淳莹、叶凌芸
3、结论性意见：浙商中拓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

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浙商中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

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商中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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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中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江苏弘苏实业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
息一致。

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持股5%以上股东
江苏弘苏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苏实业”）出具的《关于股东司法强制
执行计划完成的告知函》，获悉：2024年6月21日公司披露的《关于持股5%
以上股东司法强制执行期限届满及所持部分股份可能会被司法强制执行
的提示性公告》（2024-029），弘苏实业因被司法强制执行，在大宗交易司法
强制执行公告披露日起 3个交易日后的 3个月内，以大宗交易方式被动减
少公司股份 14,712,310股。截至本公告日，弘苏实业已通过大宗交易方式
合计被强制执行14,712,310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1.4599%，该次司法强
制执行计划已实施完毕。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大宗交易方式司法强制执行计划实施的情况
1、股东本次通过大宗交易方式被司法强制执行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弘苏实业

股 份 变 动 方
式

大宗交易

股份变动期间

2024年6月26日至2024年8月19
日

变动均价
（元/股）

6.1221

股份变动数量
（股）

14,712,310

股份变动股数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1.4599%

注：上述持有股份占总股份比例分别按照四舍五入保留四位小数，若
合计数与分项有差异系四舍五入尾差造成。

2、股东本次大宗交易股份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弘苏实业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通过大宗交易进行股份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104,937,123

104,937,123

-

占总股本比例

10.4127%

10.4127%

-

通过大宗交易进行股份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83,081,336

83,081,336

-

占总股本比例

8.2440%

8.2440%

-

本次大宗交易期间的股份变动包含公司 2024年 6月 7日发布的《关于

持股5%以上股东所持部分股份可能会被司法强制执行的提示性公告》（公
告编号：2024-027）项下通过集中竞价方式被动减少的7,143,477股。

截至本次大宗交易司法强制执行完成日，自公司首发上市以来，弘苏
实业所持股份累计减少 60,466,66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0000%。弘苏实
业将按照相关规定尽快编制并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注：上述持有股份占总股份比例分别按照四舍五入保留四位小数，若
合计数与分项有差异系四舍五入尾差造成。

三、其他相关说明
1、弘苏实业本次股份变动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相关

规定，不存在违规情况。
2、弘苏实业本次股份变动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先披露。
2024年6月21日，公司发布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司法强制执行期

限届满及所持部分股份可能会被司法强制执行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4-029）。弘苏实业因将被司法强制执行，将在3个月内以大宗交易方式
被动减少公司股份 14,712,310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1.4599%），被动减少
股份的区间为 2024年 6月 26日至 2024年 9月 24日。截至本公告日，本次
司法强制执行计划已实施完毕，本次股份变动情况与此前已披露的计划和
相关承诺一致，不存在差异，也不存在违规情形。

3、弘苏实业不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司法强制执行计划
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亦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
生影响。

四、备查文件
1、弘苏实业出具的《关于股东司法强制执行计划完成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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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司法强制执行计划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
任。

2024年 9月 9日，新疆赛里木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赛
股份”或“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新疆监管局（以下简称“中
国证监会新疆监管局”）出具的《关于对新疆赛里木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及相关责任人采取出具警示函监督管理措施的决定》[（行政监管措施决定
书）〔2024〕21号，以下简称《决定书》]，现将《决定书》的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一、《决定书》的主要内容
新疆赛里木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马晓宏、陈建江、高维泉：
新疆赛里木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4年 8月 1日披露的《关于前

期会计差错更正及定期报告更正的公告》，公告显示公司基于谨慎性原则
对 2023年第一、二季度皮棉贸易业务进行全面梳理，将公司 2023年第一、
二季度按照总额法确认的皮棉贸易收入调整为净额法核算，在2023年第三
季度冲回第一、二季度多确认的营业收入及营业成本，导致公司2023年第
一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第三季度报告相关数据披露有误。据此，公司对
2023年第一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第三季度报告相关数据进行更正，营业
收入分别调减 28,309,286.15元、调减 62,107,122.05元、调增 28,688,975.93
元。

新赛股份上述行为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82号）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公司时任董事长马晓宏、总经理陈建江、财务
总监高维泉未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82号）第四
条规定履行勤勉尽责义务，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
第182号）第五十一条第三款规定，对上述违规行为负主要责任。依据《上

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82号）第五十二条规定，我局决定
对新赛股份、马晓宏、陈建江、高维泉采取出具警示函的监督管理措施，并
计入资本市场诚信档案。

你公司应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规定，加
强会计核算基础工作，健全内部控制制度并严格执行，提高财务信息披露
质量和公司治理能力。你公司应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向我局提
交书面整改报告。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
起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也可以在收到本
决定书之日起 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复议与诉讼期
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

二、其他说明
公司及公司相关责任人收到上述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后高度重视，并

将严格按照监管要求积极整改，认真总结，吸取教训，加强相关责任人及业
务人员对证券法律法规的学习，强化规范运作意识，使相关责任人忠实、勤
勉履行职责；同时严格执行财务和会计管理制度，加强内部控制和信息披
露管理，不断提高公司规范运作水平和信息披露质量，确保信息披露真实、
准确、完整、及时，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促进公司健康、稳定、持
续发展。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
准，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疆赛里木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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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赛里木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新疆监管局
《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


